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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1

年

10

月

24

日，公司与

Microstaq,Inc

签署《备忘录》，就收购

Microstaq,Inc.

或其主要资产（包

括技术、知识产权和核心员工等）达成一致意见。

被收购方

Microstaq,Inc.

是一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研发型企业，专业从事针对各种市

场的微电子控制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当前已开发的产品主要包括制冷与空调领域和汽车领域的阀门

和控制器。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快速切入硅控制微电子领域，可以顺利完成第三代产品的技术和市场

布局，从单一功能执行元件向控制类产品发展，加快公司升级转型战略的步伐；而且将微电子智能控

制技术延伸到其他工业控制领域，从而奠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并有力的推动中国微电子

技术产业化应用的发展。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的风险

本次收购事项还需进行必要的商务谈判，并经双方审批机构审议同意，方可签署正式的《股权

/

资

产收购协议》。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本收购事项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业务。

四、备查文件

1

、《备忘录》；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5

日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宜昌交运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宜昌交运

”

２

，

６９０

万股

Ａ

股股票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

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结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２６５

，

２０３

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４

，

２６０

，

２３４

，

０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８

，

５２０

，

４６８

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８５２０４６８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６３１４２０７１５４％

，

超额认购倍数

为

１５８

倍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在深圳红荔路上步

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

证券日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发行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宜昌交运

”）

首

次公开发行

３

，

３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６０４

号文核准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根据

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

、

市场情况

、

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和承销风险等因素

，

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

一致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００

元

／

股

，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６６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９．７０％

。

３

、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总量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

承销商

）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

１１０

万股

）

配号的方法

，

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

，

每一申购单位获

配一个编号

，

最终摇出

６

个号码

，

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１０

万股股票

。

４

、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

，

并披露了本次发行

定价的相关信息

，

包括

：

在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

的估值水平

、

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

，

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

细等统计数据

，

包括主承销商推荐的询价对象的报价情况

。

５

、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

Ｔ

日

）

结束

。

参

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由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验资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

进行了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６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布的

《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

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

）

的要求

，

主承销商

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

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

果

，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中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股票配

售对象共有

１２

家

，

该

１２

家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

纳了申购资金

，

有效申购资金为

７８

，

６５０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

，

０５０

万股

。

二

、

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共配号

５５

个

，

起始号码为

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５５

。

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

了宜昌交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根据

《

发行公

告

》，

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６

个号码

，

中签号码分别为

：

１０

；

２０

；

３０

；

４０

；

５０

；

３６

，

每个中签号码可获配

１１０

万股宜昌交运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

。

三

、

网下申购获配情况及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６６０

万股

，

获配的配售对象

家数为

６

家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１０．９０９０９０９１％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１７

倍

，

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６６０

万股

。

四

、

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摇号结果

，

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

股

）

获配数量

（

股

）

１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合计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注

：

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

如

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五

、

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

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申报数量

（

万

股

）

一

、

基金管理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裕隆

９．４０ １１０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００ １１０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０ ３３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１２．００ ４４０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２２０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９．００ ２２０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 ２２０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０．００ １１０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

１１．８５ １１０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３３０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３３０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０ ２２０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０ ６６０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０ ６６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１２．００ ６６０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１２．００ ６６０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８０ ２２０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４４０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０ １１０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００ ３３０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 ２２０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０ １１０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００ １１０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６０ ４４０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０ ３３０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５０ ３３０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 １１０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００ １１０

二

、

推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１３．０１ ６６０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９．０１ １１０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９．７８ １１０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

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３

期

１２．９０ ６６０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１０．００ １１０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投资账户

１０．００ １１０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得利宝至尊

１０

号

８．００ １１０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９．８０ １１０

三

、

证券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６０ ５５０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６０ １１０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星海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１０．５８ ３３０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００ ６６０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９．００ １１０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００ ３３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１．００ ６６０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理财

１

号稳定收益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１３．００ ２２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００ １１０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６０ ６６０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２．００ １１０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１．５０ １１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００ ６６０

四

、

保险机构投资者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１１．２５ ５５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１．００ ２２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１１．００ ２２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１１．００ ２２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１１．００ ２２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１１．００ ２２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万能

—

团体万能

１１．００ ２２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１．００ ２２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１１．２５ ３３０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１２．０８ ３３０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

产品

９．６０ ６６０

五

、

信托投资公司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鲁信汇鑫

１

号新股申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９．０８ １１０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００ ６６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００ ６６０

六

、

财务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１．７９ １１０

２

、

对初步询价情况的统计

根据配售对象报价及申购数据

，

依次计算各价位上的累计申购总量及对应

的超额认购倍数

，

统计如下

：

序号

申报价格

（

元

／

股

）

该价位上的申报

数量

（

万股

）

大于等于该价位上的

累计申购数量

（

万股

）

对应网下发行

认购倍数

对应

２０１０

年摊薄

后市盈率

（

倍

）

１ １６．６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０．１７ ２５．９４

２ １５．００ ４４０ ５５０ ０．８３ ２３．４４

３ １３．８０ ２２０ ７７０ １．１７ ２１．５６

４ １３．６０ １

，

６５０ ２

，

４２０ ３．６７ ２１．２５

５ １３．０１ ６６０ ３

，

０８０ ４．６７ ２０．３３

６ １３．００ ２

，

９７０ ６

，

０５０ ９．１７ ２０．３１

７ １２．９０ ６６０ ６

，

７１０ １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８ １２．０８ ３３０ ７

，

０４０ １０．６７ １８．８８

９ １２．００ ４

，

２９０ １１

，

３３０ １７．１７ １８．７５

１０ １１．８５ １１０ １１

，

４４０ １７．３３ １８．５２

１１ １１．７９ １１０ １１

，

５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４２

１２ １１．５０ ４４０ １１

，

９９０ １８．１７ １７．９７

１３ １１．２５ ８８０ １２

，

８７０ １９．５０ １７．５８

１４ １１．００ ２

，

６４０ １５

，

５１０ ２３．５０ １７．１９

１５ １０．５８ ３３０ １５

，

８４０ ２４．００ １６．５３

１６ １０．５０ ５５０ １６

，

３９０ ２４．８３ １６．４１

１７ １０．００ ５５０ １６

，

９４０ ２５．６７ １５．６３

１８ ９．８０ １１０ １７

，

０５０ ２５．８３ １５．３１

１９ ９．７８ １１０ １７

，

１６０ ２６．００ １５．２８

２０ ９．６０ ６６０ １７

，

８２０ ２７．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１ ９．４０ １１０ １７

，

９３０ ２７．１７ １４．６９

２２ ９．０８ １１０ １８

，

０４０ ２７．３３ １４．１９

２３ ９．０１ １１０ １８

，

１５０ ２７．５０ １４．０８

２４ ９．００ ６６０ １８

，

８１０ ２８．５０ １４．０６

２５ ８．００ ９９０ １９

，

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３

、

按询价对象分类的股票配售对象申报情况统计

配售对象类型

配售对象

数量

报价区间 平均值 中位数

加权

平均值

申报数量

占比

（％）

基金公司

２２ ８．００～１５．００ １１．１５ １１．６８ １１．３９ ４１．６７

证券公司

１３ ９．００～１６．６０ １２．３８ １２．００ １２．５３ ２３．３３

财务公司

１ １１．７９～１１．７９ １１．７９ １１．７９ １１．７９ ０．５６

信托投资公司

３ ９．０８～１３．００ １１．６９ １３．００ １２．７０ ７．２２

保险公司

１０ ９．６０～１２．０８ １１．０２ １１．００ １０．９０ １７．２２

ＱＦＩＩ

机构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推荐机构

８ ８．００～１３．０１ １０．３１ ９．９０ １１．７８ １０．００

所有配售对象

５７ ８．００～１６．６０ １１．３１ １１．２５ １１．７１ １００

４

、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宜昌交运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

综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

值结果

，

认为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１５．００

元

／

股

～１８．５２

元

／

股

，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Ｔ－３

日

）

的

２０１０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３０．２９

倍

。

六

、

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股票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

七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资金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

《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

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

的规定处理

。

八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６６８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1-071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前情提示

2011

年

7

月，本公司下属主要两家林业公司福建省建瓯福人林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

68.97%

，以

下简称

"

福人林业

"

）与明溪县恒丰林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

55%

，福人林业持股

31%

，以下简称

"

恒丰

林业

"

）分别接到政府下达的

2011

年采伐指标通知。 福建省林业厅下达给福人林业

2011

年度采伐指标

为

6.776

万立方米（建瓯市政府根据省林业厅的指标实际下达给该公司

2011

年度采伐指标为

4.12

万立

方米）。 福建省林业厅下达给明溪恒丰

2011

年度采伐指标为

10.115

万立方米，明溪县政府下达给恒丰

林业主伐皆伐限额面积

2,000

亩。 （以上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7

月

2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

2011-045

】号公告）。

二、进展情况

由于建瓯市政府实际下达给福人林业的

2011

年度砍伐指标与省林业厅下达的采伐指标存在差

额，经请示，建瓯市政府同意按省林业厅指标下达给福人林业，即在原下达给福人林业

2011

年度采伐

指标

4.12

万立方米的基础上追加

2.656

万立方米木材采伐指标，并增加

2,000

亩皆伐面积限额。 因此福

人林业

2011

年度采伐指标为

6.776

万立方米，其中皆伐面积为

4,059

亩。

近日，恒丰林业接到通知，明溪县林业局在原下达给恒丰林业主伐皆伐限额面积

2,000

亩的基础上

增加

1,000

亩皆伐面积， 因此恒丰林业

2011

年度采伐指标为

10.115

万立方米， 其中皆伐面积为

3,000

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增加采伐指标及皆伐面积限额，经测算，预计福人林业将新增木材生产出材量

1.65

万立方米，

恒丰林业将新增木材生产出材量

0.55

万立方米。 公司将根据新增指标，抓紧时间办理采伐证批证手续，

积极推进四季度木材生产和销售工作。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共完成木材生产

4.7

万立方米，完成木材销售

4.6

万立方米。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关于

2011

年陕西东岭工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告

陕西东岭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2011

年陕西东岭

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将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起在

本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

易， 该债券证券简称为 “

11

东岭债”， 证券代码为 “

122807

”。

上市后上述债券可进行质押式回购， 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

“

104807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关于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二期）

国债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二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

期国债”） 已发行结束， 根据财政部通知， 本期国债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起在本所上市交易。

本期国债为

5

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式国债， 证券编码

“

101122

”， 证券简称 “国债

1122

”， 票面利率

3.55%

， 标准

交易单位 “

10

张”，

2016

年

10

月

20

日到期还本并支付最后

一期利息。

特此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24

日

关于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北京紫光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市。 证券简称为 “紫光华

宇”

,

证券代码为 “

300271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74,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4,900,000

股股

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24

日

关于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市。 证券简称为 “和佳股

份”

,

证券代码为 “

300273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133,35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27,050,000

股

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24

日

关于支付

2009

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七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9

年记账式附息 （二十七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债

券”） 将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利

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

100927

”， 证券简称为 “国债

0927

”， 是

2009

年

11

月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68％

， 每年支付

2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84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1

月

7

日停办

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11

月

4

日， 凡于

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

权利，

2011

年

11

月

7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

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

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

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24

日

�关于支付

2009

年记账式附息 （七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9

年记账式附息 （七期） 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债

券”） 将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

利息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

100907

”， 证券简称为 “国

债

0907

”， 是

2009

年

5

月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02％

， 每年支付

2

次利息， 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51

元。

二、 本所从

201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1

月

7

日停

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11

月

4

日， 凡于

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

权利，

2011

年

11

月

7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

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

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

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1

年

10

月

24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二

1

、 问： 我的账户为什么会被限

制交易？

答： 这主要是因为深圳证券交易

所根据投资者交易情况， 对出现重大

异常交易情况的证券账户采取限制买

卖的措施。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限制交易

实施细则》 第

3

条规定， 投资者证券

账户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重大异

常交易： 一是发生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 第

6.1

条规定的行为之

一， 且情节严重的。 如， 通过大笔集

中申报、 连续申报、 高价申报等方式

蓄意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 涉

嫌操纵股价等行为； 二是法律、 行政

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禁止

或者限制买卖证券的个人或者单位违

规买卖证券， 且情节严重的。

2

、 问： 限制交易的措施有哪

些？

答： 投资者证券账户出现重大异

常交易情况的， 深交所可视情况采取

下列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限制交易措

施：

（

1

） 禁止买入指定或全部交易

品种， 但允许卖出；

（

2

） 禁止卖出指定或全部交易

品种， 但允许买入；

（

3

） 禁止买入和卖出指定或全

部交易品种；

（

4

） 深交所认为应采取的其他

限制交易措施。

3

、 问： 对账户实施限制交易的程

序是怎样的？

答： 深交所实施限制交易的程序主

要包括：

（

1

） 实施限制交易措施前， 深交

所向托管相关证券账户的会员发出 《限

制交易通知书》 （机构投资者使用专用

交易单元进行交易的， 深交所直接向相

关当事人发出 《限制交易通知书》）；

（

2

） 该会员的会员代表应当在收

到 《限制交易通知书》 的当天将其送

达相关当事人。 确实无法在当天送达

的， 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深交所

报告；

（

3

） 在 《限制交易通知书》 发出

后， 对相关账户实施限制交易。 深交所

对投资者证券账户限制交易的时间不超

过三个月。 情节特别严重的， 深交所可

以决定延长限制交易的时间。

（

4

） 相关当事人对限制交易措施

有异议的， 可以自接到 《限制交易通知

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我所申请复

核。 复核期间不停止该措施的执行。

4

、 问： 对账户实施限制交易的法

律依据是什么？

答： 限制账户交易是 《证券法》 赋

予交易所的一项自律监管措施， 有着充

分的法律依据：

（

1

） 《证券法》

115

条规定 ：

“证券交易所根据需要， 可以对出现重

大异常交易情况的证券账户限制交易”，

为我所实施限制交易提供了明确的法律

依据。

（

2

） 经证监会批准生效的 《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

2011

年修订）》

第

6.8

条明确规定， 对重点监控事项中

的情节严重的行为， 深交所可以采取限

制相关证券账户交易的措施。

（

3

） 深交所依据 《证券法》 相关

条款， 专门制定了 《限制交易实施细

则》， 明确了重大异常交易行为的具体

情形与限制交易的实施程序。

5

、 问： 哪些类型的深市证券非交

易过户业务可通过证券公司办理？

答： 因死亡继承 （含遗赠）、 离婚

财产分割引起的深市证券非交易过户，

可通过证券公司申请办理。

6

、 问： 离婚当事人单方能否凭法

院判决书或调解书办理证券非交易过

户？

答： 不能， 离婚双方当事人均应到

场并在 《证券非交易过户申请表》 上签

名，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不受理一方单

独提出的过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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